附件3
承   诺   书
审计处：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》第31条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实施条例》第28条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》第3条、第35条以及《关于对XX学院领导班子任职期间经济责任进行审计的通知》（审通字〔20**〕* 号）的要求，我们承诺如下：
一、我们将按照审计通知书的要求及时提供审计所需资料；
二、所提供的《经济责任履行情况报告》、会计资料以及其他资料是完整的、真实的；
三、无其他未提供的账外财务会计资料和账外资金、资产；
四、我们将积极配合审计人员的工作，确保审计工作按期完成。
否则，我们愿承担由此产生的相关责任。
审计期内XX学院领导班子成员（签名）：
 承诺单位（盖章）      

年    月    日
